
闵行江川鹤庆路900号1号楼芯宝饮品店
“8·15”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闵应急事故报〔2026〕1021号

2025年8月15日20时14分，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一商铺内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上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沪府规〔2023〕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区应急局会同区纪委监委、区建设管理委、区公安分局、区房屋管理局、区商务委、区总工会、区消防救援局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人员询问、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闵行江川鹤庆路900号1号楼芯宝饮品店“8·15”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因工程质量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
1.业主单位

（1）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2010年2月26日该公司将闵行区鹤庆路900号（房地产权证号：沪房地闵字（2010）第010951号）内的物业委托上海文通物业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子公司）管理和出租。2024年12月30日，上海文通物业有限公司将上述整体业务交由上海共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日常经营和管理。
（2）上海共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鑫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1301号1号楼；法定代表人：郑翔；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于2006年1月10日；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等。
2.承租单位

（1）上海碧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江实业），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900号7号楼102、103室；法定代表人：李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2年2月17日；经营范围：物业服务、授权范围内的厂房租赁、日用百货的销售等。

（2）寰汇商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寰汇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398号41幢；负责人：栾杰；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成立于2020年6月16日；经营范围：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等。
（3）上海金悦乐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悦乐方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688弄5号109室；法定代表人：陈默涵；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于2023年9月18日；经营范围：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等。

（4）上海市闵行区芯宝饮品店，经营场所：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1078室；经营者：姚凯；公司类型: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2025年7月17日；经营范围：餐饮服务。
3.品牌方

（1）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茉莉奶白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大浪社区28区工业厂房第2栋301；法定代表人：张彪；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成立于2020年5月15日；经营范围：奶茶研发；经营美食及相关产业的实体店连锁投资及经营管理等。
（2）上海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茉莉奶白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30号10层1005室；法定代表人：傅江峰；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于2023年2月15日；经营范围：餐饮服务、品牌管理等。

4.设计单位

郑州芊幕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芊幕设计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百花路229号宏江瀚苑15号楼2单元908室；法定代表人：谢帅；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20年10月14日；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等。
5.装修施工单位
上海海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艺装饰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3号楼7949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法定代表人：虞华强；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16年11月16日；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室内外装饰工程等。

（二）合同签订情况
1.租赁合同签订情况

（1）2011年11月30日，共鑫公司与碧江实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含安全管理协议），根据合同约定，共鑫公司将闵行区鹤庆路900号房屋出租给碧江实业，由碧江实业统一进行运营及管理，并明确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合同期限自2011年12月1日起至2024年11月30日止，到期后自动延长五年至2029年11月30日止。

（2）2020年7月24日，碧江实业与寰汇公司签订《租赁合作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碧江实业将上海碧江商业广场（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至9号楼出租给寰汇公司。合同有效期自交付之日起至2029年10月31日止（2023年10月10日，双方因经济纠纷终止合作）。
（3）2023年10月，碧江实业与金悦乐方公司签订《上海碧江广场项目租赁合作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碧江实业将闵行区鹤庆路900号（上海碧江商业广场项目）1-9号楼楼栋出租给金悦乐方公司。合同期限自交付之日起至2029年10月31日止。

（4）2025年6月，金悦乐方公司、碧江实业与姚凯（上海市闵行区芯宝饮品店经营者）签订《上海金悦乐方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金悦乐方公司、碧江实业将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1075-1室房屋出租给姚凯用于商业使用，经营范围为“水吧”，店招为“茉莉奶白”。合同期限自2025年7月1日起至2029年10月31日止。

2.装修项目合同签订情况
（1）2025年4月1日，深圳茉莉奶白公司与芊幕设计公司签订《品牌空间年度设计服务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约定，由芊幕设计公司向深圳茉莉奶白公司提供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包括前期设计意向、平面布局图、效果图、施工图纸及设计技术配合等）。合同期限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止。
（2）2025年7月4日，姚凯和深圳茉莉奶白公司签订《茉莉奶白品牌授权及技术服务合作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深圳茉莉奶白公司授权姚凯“茉莉奶白”经营许可权，店名为“茉莉奶白（上海闵行金悦乐方店）”；姚凯将门店装修工程承包给深圳茉莉奶白公司指定的装修公司和设计公司，门店装修费用、设计费用由姚凯承担。合同期限自2025年7月4日起至2026年7月3日止

（3）2025年7月6日，姚凯与海艺装饰公司签订《茉莉奶白加盟店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海艺装饰公司以包工、包料、包安全、包验收合格的方式承包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1075-1室房屋装修工程。合同期限自2025年7月6日起（实际以进场日为准）至2025年7月31日止。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15日20时14分，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1075-1室“茉莉奶白”商铺经营期间，商铺吊顶发生坍塌，正在商铺内工作的临时员工黄某某被压。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该楼为3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事发商铺标号为1075-1室，位于1号楼1层大厅中部自动扶梯东侧，该商铺东侧为其他相邻商铺，北侧为操作间。该商铺内吊顶东侧塌落，混杂有多孔煤渣砖，商铺内东侧墙体留有墙体脱落的痕迹，用于固定的轻钢龙骨的吊筋脱落。事发商铺外有视频监控。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黄某某，男，17岁，公民身份号码略，江苏人，系上海市闵行区芯宝饮品店临时雇员。根据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其死亡原因为特重型颅脑损伤。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195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店长周某某即拨打110、119、120急救电话。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后，将黄某某送至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抢救。黄某某经抢救无效，于8月16日0时37分宣布死亡。

经评估，事故信息报送渠道正常基本畅通，现场应急救援响应迅速，救援措施基本得当，未造成次生灾害。相关善后工作已完成。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1075-1室商铺吊顶上方转换层龙骨插入该商铺东侧多孔煤渣砖墙内，加大多孔煤渣砖墙荷载，引发多孔煤渣砖墙向西侧塌落，导致商铺吊顶发生坍塌。

（二）原因分析
1.经调查，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1层1075-1室在原1号楼建筑竣工图上显示为通道（位于1号楼1层大厅自动扶梯东侧），涉事多孔煤渣砖墙为该通道东侧管井墙（非建筑承重结构）。该墙体自地面向上整体高度6.8米。

2.经调查，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期间碧江实业将该通道先后出租给“老大房”“多乐之日”“三花奶奶”品牌用于经营使用，使用期间前述管井墙未被拆除。
3.经调查，2021年11月，寰汇公司、碧江实业将该通道出租给“陈香贵”用于经营使用。经核实，“陈香贵”在租赁期间为扩大经营面积，将前述管井墙下方部分拆除（自地面向上拆至管井墙中部圈梁处，高度为3.5米）。2024年11月30日，“陈香贵”清场退租，金悦乐方公司、碧江实业按该商铺现状继续招商。
4.经调查，2025年6月，金悦乐方公司、碧江实业将该通道及东侧楼梯间疏散通道作为1075-1室整体出租给上海市闵行区芯宝饮品店，金悦乐方公司对芯宝饮品店提交的商铺装饰施工图进行了审核。

5.经调查，芯宝饮品店按照上海茉莉奶白公司要求进行商铺装修，装饰施工图由“茉莉奶白”指定的设计单位芊幕设计公司提供，装修施工由“茉莉奶白”指定的海艺装饰公司进行。装饰施工图由上海茉莉奶白公司负责审核，装修施工由上海茉莉奶白公司进行全程监督和管理。
6.经调查，涉事1075-1室商铺吊顶高度约3.5米，吊顶上方有各类通风管道，距离顶部距离超过3米。根据芊幕设计公司提供的“茉莉奶白-上海金悦乐方店室内装饰施工图”，该公司明确“结构设计部分应由建设单位另行委托专业公司进行二次设计，在二次设计中，必须遵循原室内设计方案，并经原设计人员同意后方可施工”，并在该装饰施工图（PL-10、11、12、13）中表明吊顶上方超过3米，需设置转换层。该装饰施工图未标明设计人员，未加盖公章。经核实，芊幕设计公司不具备装修施工的设计资质。
6.经调查，海艺装饰公司进场施工时已发现涉事1075-1室商铺吊顶上方超过3米，需设置转换层，但海艺装饰公司未提出需要转换层施工设计方案，未对该商铺东侧管井墙的荷载力进行踏勘、复核，也未掌握管井墙下端已被拆除，仅留有悬挑板（3.5米圈梁处）进行支撑的情况，凭经验搭设转换层，搭设过程中将转换层“龙骨”东端打入该商铺东侧管井墙内。

7.经调查，金悦乐方公司在出租涉事1075-1室商铺时未取得1号楼原建筑竣工图，未对涉事1075-1室商铺结构情况进行核查，将1号楼1楼东侧楼梯间疏散通道纳入该商铺进行出租，且在承租方未提交完整、合规的施工图的情况下，默许其进场施工。装修期间，金悦乐方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发现施工单位将转换层龙骨插入被拆除下端的管井墙的行为。
（三）事故相关检测

1.根据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闵行区鹤庆路900号1号楼底层1075号商铺局部吊顶塌落区域应急检测报告》，建筑结构检测证明结果表明：南侧悬挑梁、悬挑板钢筋配置不合理；北侧悬挑梁、悬挑板植筋锚固于多孔煤渣砖墙，悬挑梁、悬挑板植筋深度偏小，均不满足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145-2013的要求，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轻钢龙骨吊顶检测结果表明：仅少量转换层龙骨通过吊杆与原有风管相连、连接端不可靠，竖向荷载主要通过转换层搁置传导至东端悬挑板和西端装饰灯箱，传力路径不合理。新增吊顶及L形灯箱（包括4台电视）大幅增加悬挑板承担的荷载。（详见附1）

2.根据《“8.15”房屋吊顶塌落事故专家意见报告》，综合评估意见：该起事故是一起由工程质量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详见附2）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海艺装饰公司在无转换层相关设计方案的情况下搭建涉事1075-1室商铺吊顶上方的转换层，未对现场房屋结构进行踏勘、复核，自行将转换层龙骨插入已被部分拆除的商铺东侧管井墙内。

（二）芊幕设计公司在未取得国家认可的装修施工设计资质，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的情况下，仅依据品牌方“茉莉奶白”提供的照片和尺寸数据进行“模板化”设计，出具涉事1075-1室商铺装饰施工图，且出具的施工图未标明设计人员，未加盖公章。

（三）碧江实业违规将1号楼1层大厅自动扶梯东侧疏散通道及东侧楼梯间疏散通道作为1075-1室商铺进行出租；未掌握前租户“陈香贵”在装修期间拆除商铺东侧管井墙下部，并在圈梁处加设悬挑板的情形；在出租鹤庆路900号1-9号楼楼栋时，未将1号楼原建筑竣工图交予金悦乐方公司，未向承租单位告知场所安全生产基本情况。

五、发现的其他问题

（一）上海茉莉奶白公司未审核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及施工设计图纸，现场工程部负责人在得知施工现场需加设转换层后未就该转换层的施工设计方案提出要求，放任施工单位自行搭建。
（二）金悦乐方公司违规将1号楼1层大厅自动扶梯东侧疏散通道及东侧楼梯间疏散通道作为1075-1室商铺进行出租；在承租人未提交完整、合规的施工图纸的情况下，默许其进场施工，未发现施工图纸中转换层施工设计缺失的问题，未有效落实其出租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

（三）共鑫公司虽对承租单位进行了日常的安全管理，但流于形式，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及时发现碧江实业违规将疏散通道作为商铺出租的行为。
六、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海艺装饰公司在无转换层相关设计方案的情况下搭建涉事1075-1室商铺吊顶上方的转换层，未对现场房屋结构进行踏勘、复核，自行将转换层龙骨插入已被部分拆除的商铺东侧管井墙内。

建议区建设管理委依法对海艺装饰公司进行处理。
（二）芊幕设计公司在未取得国家认可的装修施工设计资质，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的情况下，仅依据品牌方“茉莉奶白”提供的照片和尺寸数据进行“模板化”设计，出具涉事1075-1室商铺装饰施工图，且出具的施工图未标明设计人员，未加盖公章。
建议区建设管理委依法对芊幕设计公司进行处理。
（三）上海茉莉奶白公司未审核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及施工设计图纸，现场工程部负责人在得知施工现场需加设转换层后未就该转换层的施工设计方案提出要求，放任施工单位自行搭建。
建议区建设管理委依法对上海茉莉奶白公司进行处理。
（四）金悦乐方公司

1.违规将1号楼1层大厅自动扶梯东侧疏散通道及东侧楼梯间疏散通道作为商铺进行出租。

建议区消防救援局依法对金悦乐方公司进行处理。

2.在运营期间未有效落实其出租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

建议区安委办对金悦乐方公司进行警示约谈
（五）碧江实业

1.违规将1号楼1层大厅自动扶梯东侧疏散通道及东侧楼梯间疏散通道作为商铺进行出租。

建议区消防救援局依法对碧江实业进行处理。
2.未掌握前租户“陈香贵”在装修期间拆除商铺东侧管井墙下部，并在圈梁处加设悬挑板的情形；在出租鹤庆路900号1-9号楼楼栋时，未将1号楼原建筑竣工图交予金悦乐方公司，未向承租单位告知场所安全生产基本情况。
建议区应急局依法对碧江实业进行处理。
（六）共鑫公司虽对承租单位进行了日常的安全管理，但流于形式，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及时发现碧江实业违规将疏散通道作为商铺出租的行为。
建议区应急局对共鑫公司进行处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海艺装饰公司严禁在无专项施工方案及合格深化设计图纸的情况下施工作业。施工前必须对现场结构进行实地踏勘与复核，确保所有连接与加载部位的结构安全。

（二）芊幕设计公司必须在依法取得相应设计资质后方可从业。设计必须基于现场实地踏勘，确保图纸合规、安全、可实施。出具的正式图纸需签字盖章，落实设计责任。

（三）上海茉莉奶白公司必须严格履行建设单位主体责任，认真审核设计、施工单位的资质与图纸。强化对现场工程负责人的安全培训与监督，对关键施工节点必须提出明确技术要求并监督落实。
（四）金悦乐方公司必须全面核查并掌握出租物业的真实结构安全状况。严格执行装修审批制度，对施工图纸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加强施工现场巡查，确保施工合规。

（五）碧江实业必须立即纠正将疏散通道作为商铺出租的违规行为，恢复其安全疏散功能。加强物业巡查与隐患排查，建立有效机制，及时发现并制止租户的拆改、搭建等违规行为。

（六）共鑫公司必须提升安全管理的实效性，加强对相关方的实质性监督检查，完善机制以提高发现和督促整改安全隐患的能力。
附：1.检测报告（略）
2.专家意见报告（略）
闵行江川鹤庆路900号1号楼芯宝饮品店

“8·15”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

                        2026年1月7日




